
                                                                波？or 粒子？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首短短两行的小诗出自顾城的《一代人》，寥寥数
笔点出了千百年来人类对光明的追求与渴望。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首先来自于
身体感觉器官对世界的感知，而认知的绝大部分来自视觉，或者说来自于光。研究光的本性，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就是去探索我们所认知世界的本质。

关于光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们的兴致所在。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墨经》
曾经记载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并指出这是因为光具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的性质，“光之
人，煦若射”；对视觉的认识《墨经》中同样有记载，“目以火见”（人眼要依靠光才能看见物体）。西方
哲学家中，欧几里得就曾在《光学》一书中探讨了透视问题并认为视觉是眼睛发出的光直射到物体的结
果。近现代以来，关于光的探讨与争论一波接一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光的本质研究整体带动了物
理学地发展，光的历史构筑了物理学的历史。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地问题，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

人们对光学最早的认知是几何光学，包括光沿直线传播，光地反射和折射等经验性定律，并不讨论光学
的本质。真正将光学带入近代科学的，要归功于笛卡尔、伽利略等人，强调以实验为依据总结科学规
律，量化客观规律。早期关于光学的本性有两种假说，一种认为光是类似微粒的某种物质，即微粒说，
另一种认为光是某种以“以太”（一种假想的弹性媒介）为介质的波，即波动说。

牛顿倡导微粒说，他在《关于光和颜色的理论》中提出了光的色散（不同颜色的微粒混合或分开构成了
光的各种颜色），较好地解释了三棱镜色散实验。在《光学》一书中，他又将微粒说和牛顿力学体系相
结合，合理解释了光地反射和折射定律。惠更斯坚持波动说，在《光论》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惠更斯
原理（介质中任一波阵面上每一点都一个次级球面波的子波源，子波的波速与频率等于初级波的波速和
频率，此后每一时刻的子波波面的包络面就是该时刻总的波动的波面），成功解释了反射和折射定律。
早期实验中，受制于光的波长短这一性质，难以观测到衍射等波动的性质，加上牛顿超高的声望和权
威，这一时期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占据了统治地位。

19世纪初，托马斯杨完成了著名的杨氏双狭缝干涉实验并用波动说完美地解释了实验现象，同一时期，
菲涅耳补充惠更斯原理为惠更斯-菲涅尔原理，圆满解释了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波动光学初步形成。19
世纪中后期，麦克斯韦完成了电磁学的大一统，建立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将光纳入了电磁波的一部分，
此时的波动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新的问题很快涌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其
后的相关理论发展彻底颠覆了物理学对光学的认识，整个物理大厦被推倒重建，无论是微粒说还是波动
说。

如今我们认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不能把光纯粹地看成是一种电磁波，没有粒子的任何特性，或者纯粹
地看成是一种粒子，没有任何波的特性，而是把光看成是两种性质的集合体。


